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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37� � � � � �证券简称：恒尚节能 公告编号：2025-032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江苏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江苏证监局关于对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祖庆、

华凤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56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现将主

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主要内容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祖庆、华凤娟：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项：2023年你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广东江门幕

墙智能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江门项目）涉及的华南地区幕墙市场发生较大变

化，但公司2023年度、2024年半年度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未重新论证

江门项目可行性，对江门项目所涉华南市场需求变化的风险提示不充分、不及时，损害了投

资者的知情权。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一款、《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以下简称《信披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在前述事项中，公司总经理周祖庆、董事会秘书华凤娟，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前述违规负

有主要责任，违反了《信披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根据《信披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我局决

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们应当加强

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水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其他说明

收到上述《警示函》后，公司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将就相关问题进行认

真总结，汲取教训，切实加强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则制度的学习和培训，

不断提升规范运作意识，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

稳健发展。

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和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0299�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安迪苏 公告编号：2025-043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同意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970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

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会的授权，在

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3776� � � � � � � � � � �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2025-120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

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 ）出具的《关于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

（再融资）〔2025〕176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 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

项落实， 按审核问询函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 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了补充和修

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8日披露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永安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文件。

同时，公司已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对募集说明书

等申请文件的财务数据及其他变动事项进行了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

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3179� � � � � � �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债券代码：113675� � � � � � � �债券简称：新23转债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泉美国控股在美国投资设立

下属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泉股份” ）于2025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新泉美国控股在美国投资设立下属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加坡新泉的全资子公司Xinquan� US�

LLC（以下简称“新泉美国控股” ）以自有资金在美国肯塔基州投资设立新泉（肯塔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注册

核准内容为准）（以下简称“新泉（肯塔基）” ）。新泉（肯塔基）的注册资本为5万美元。投资完成后，新泉美国控股持有新泉（肯

塔基）100%股权。

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新泉美国控股在美国投资设立下属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新泉（肯塔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设立工作，并取得了注册登记证明文件，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Xinquan� Kentucky� Automotive� Interiors� LLC

注册编号：1481247.06

类型：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注册地址：306�West� Main� Street� -� Suite� 512,� Frankfort,� KE,� 40601

注册资本：5万美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

股权结构：Xinquan� US� LLC（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加坡新泉的全资子公司）持有100%股权。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63� � � � � � �证券简称：派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9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9月9日，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派锂（宁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科创投” ）持有公

司股份18,942,82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72%。 融科创投本次被冻结的公司股份为456,

748股，占其所持股份的2.41%，占公司总股本的0.19%。

● 融科创投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所持有部分公司

股份被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

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收到股东融科创投的《关于股份被冻结的告知函》，获悉股东

融科创投持有公司的456,748股股份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

冻结股份

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冻结起始日

冻结到期

日

冻结执行人

冻结原

因

融科创投 否 456,748 2.41 0.19 否 2025-9-9 2028-9-7

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

合同纠

纷

二、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2025年9月9日，上述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不含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不含

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融科创投 18,942,821 7.72 456,748 2.41 0.19

三、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经向股东征询，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系冻结申请人盛金（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发起合同纠纷一案被受理，申请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融

科创投持有公司的股份。 截至2025年9月10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四、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融科创投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所持有部分公司股

份被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

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3001�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岩大地 公告编号：2025-082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0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0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路2号通景大厦12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

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立建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131人，代表股份74,356,945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42.6485%。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5日， 公司总股本为

176,665,939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317,465股，因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74,348,474股）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72,652,46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41.67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6人，代表股份1,704,4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77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123人，代表股份498,611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28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3人，代表股份498,6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86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王立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64,7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4726%。

表决结果：王立建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吴剑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57,7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711%。

表决结果：吴剑波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武思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59,9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128%。

表决结果：武思宇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申剑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57,9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112%。

表决结果：申剑光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高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57,8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902%。

表决结果：高强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姚立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57,0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299%。

表决结果：姚立杰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67,5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53%；反对128,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0%；弃权60,

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0099%；反对128,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967%；弃权60,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19,3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49%；反对101,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0%；弃权36,

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0,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2.3987%；反对101,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813%；弃权36,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9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26,2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42%；反对94,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弃权36,

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7,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3.7826%； 反对94,2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975%；弃权36,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9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29,2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82%；反对97,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2%；弃权30,

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70,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4.3842%； 反对97,5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593%；弃权30,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6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30,2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96%；反对89,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7%；弃权36,

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71,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4.5848%； 反对89,7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950%；弃权36,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0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与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24,4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8%；反对102,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6%；弃权30,

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6,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3.4254%；反对102,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182%；弃权30,1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6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17,0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18%；反对9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0%；弃权40,

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1.9374%； 反对98,9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401%；弃权40,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2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52,7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9%；反对91,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7%；弃权12,

99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4,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9.1011%； 反对91,2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920%；弃权12,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6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76,5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9%；反对73,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1%；弃权6,

69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8,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3.8744%； 反对73,7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823%；弃权6,6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3%。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42,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7%；反对77,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2%；弃权36,

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4,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7.1357%； 反对77,5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444%；弃权36,4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9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为、胥志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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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9月1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9月1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公司拟对2023年度回购股份、2024年度回购股

份的用途进行变更，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所必需，回购的股份后续将用于出售，出售将按照相关规则要求进行” 变更为“用于注销

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注销数量为2,317,465股，公司股份总数由176,665,939股变

更为174,348,474股，注册资本由176,665,939元变更为174,348,474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5年9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以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的规定，办理本次注销的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

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

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传真或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路2号通景大厦12层

2、 申报时间：2025年9月11日至2025年10月25日 （现场申报接待时间： 工作日 8:

30-12:00；13:30-17:00）

3、联系人：牛朋飞

4、联系电话：010-68809559

5、传真：010-68800097

6、电子邮箱：ir@zydd.com

7、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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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

推举吴嘉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将与公司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职工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起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其将按

照有关法规行使董事职权。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吴嘉希先生：中国国籍， 1987年生，本科学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研究生在读，中级工程

师。历任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总经理助理，北京中岩大地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兼副总经理，北京中岩大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吴嘉希先生持有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77,371份，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8,975股，与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300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岩大地 公告编号：2025-085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0日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为保

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会议通知

已于2025年9月10日通过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到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5年9月10日 （星期

三）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其中董事武思宇、吴嘉希，独立董事申剑光、高强、姚立杰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经

过半数以上的董事推举的董事王立建先生召集和主持，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的讨论和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为保

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董事王立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6）。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为保

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董事吴剑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6）。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为提

高公司董事会的治理效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经全体董事一致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王立建（主任委员）、吴剑波、武思宇、高强、姚立杰

审计委员会：姚立杰（主任委员，为会计专业人士）、申剑光、吴剑波

提名委员会：申剑光（主任委员）、高强、王立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高强（主任委员）、申剑光、吴剑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6）。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公司上一届管理层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

聘任武思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

聘任牛朋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经总经理提名，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

任牛辉先生、康景文先生、吴嘉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经总经理提名，第四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及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张会娟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上述高

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6）。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牛朋飞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6）。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张光海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6）。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1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1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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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

机构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0日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3名非独立

董事、1名职工代表董事、3名独立董事，以上7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公司于同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以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人员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

名，成员如下：

董事长：王立建先生

副董事长：吴剑波先生

非独立董事：王立建先生、吴剑波先生、武思宇先生

独立董事：申剑光先生、高强先生、姚立杰女士

职工代表董事：吴嘉希先生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

的要求。三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简历详见附件）

二、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

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具体情况下：

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由王立建先生、吴剑波先生、武思宇先生、高强先生、

姚立杰女士组成，其中，王立建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姚立杰女士、申剑光先生、吴剑波先生组成，其中，姚立杰

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担任主任委员。

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申剑光先生、高强先生、王立建先生组成，其中，申剑光先

生担任主任委员。

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高强先生、申剑光先生、吴剑波先生组成，其中，高

强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一）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总经理：武思宇先生；

副总经理：牛辉先生、吴嘉希先生、康景文先生；

财务负责人：张会娟女士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牛朋飞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

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其中，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牛朋飞先生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

（二）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张光海先生。

张光海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经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张光海先生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

四、任期届满离任人员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曾辉耀先生、陈涛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且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曾辉耀

先生、陈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周建和先生、牛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柳建国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周建和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柳建国

先生、牛辉先生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周建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柳建

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376,2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5%；牛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票106,1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持有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109,609份，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8,070股。 上

述3人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刘艳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

至本公告日， 刘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01,69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11%， 持有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3,952份， 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

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290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离任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和《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其他相关人员在任职期间对公司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10-68809559

传真：010-68800097

邮箱：ir@zydd.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路2号通景大厦12层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1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1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附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

王立建先生： 中国国籍，1976年生， 毕业于天津大学， 硕士学位，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一级建造师。 2002年3月至2008年12月任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

2008年12月至2015年9月任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21年9月至

2025年6月任北京中岩大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3年6月至2024年10月任北京中

岩大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1年11月至今任天津中岩大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2015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王立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3,522,456股，通过盐城中岩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0.06%；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吴剑波先生：中国国籍，1976年生，硕士，北京大学EMBA，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一

级建造师。 2002年7月至2008年12月任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师；2008年

12月至2015年9月任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9月至2025年6月任

北京中岩大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11月至今任天津中岩大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2023年3月至今任河北中岩大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5年6月至今任北京中

岩智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15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吴剑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203,128股，通过盐城中岩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0.40%；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武思宇先生：中国国籍，1978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2008年1月至2010年5

月任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2010年5月至2015年9月任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11月至今任天津中岩大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3年9

月任北京中岩大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5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武思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291,152股，通过盐城中岩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0.40%；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吴嘉希先生：中国国籍， 1987年生，本科学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研究生在读，中级工程

师。历任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总经理助理，北京中岩大地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兼副总经理，北京中岩大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吴嘉希先生持有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77,371份，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8,975股，与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

姚立杰女士：中国国籍，1981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学位，全国高端会计

人才、全国税务领军人才、财政部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 2009年7月至2011年11月在北京交

通大学，担任讲师职务；2011年12月-2018年12月在北京交通大学，担任副教授职务；2018

年12月至今在北京交通大学，担任教授职务。 现任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会计系教授、高质

量发展研究院院长，同时兼任朗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姚立杰女士未曾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高强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生，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硕士学位。 2006年4月至

2016年5月在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关外联部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现任联

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高强先生未曾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申剑光先生：中国国籍，1980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硕士学位。 2013年9月至2015年8

月任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二本部门中心总经理；2015年8月至2017年2月任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总监；2017年3月至2022年2月历任哈尔滨新中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经营中心副主任、资本经营中心主任、集团副总裁、集团总经理；2022年2月至2022年12

月担任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总裁办主任；2023年2月至今任中

国中小企业协会清洁供热产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绿色低碳技术委员会副主

任。 2023年1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申剑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317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简历

武思宇先生：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简历请参见“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 。

牛辉先生：中国国籍，1983年生，学士学位，二级注册建造师。2008年12月至今历任北京

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长、生产经理、项目经理、岩土五部部门经理兼岩土七部部门

经理等职务；2022年3月至2025年9月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2020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

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牛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6,184股，持有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09,609份，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58,07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康景文先生：中国国籍，1960年生，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俄罗斯自然科学院

外籍院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历任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设计所所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总经理、顾问总工程师；2023年5月至今任北

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专家、联席总工程师。 2025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康景文先生持有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30,000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吴嘉希先生：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简历请参见“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简历” 。

张会娟女士：中国国籍， 1978年生，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

2003年12月至2006年9月任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2006年10月至2007年9月

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2007年10月至2011年9月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

所项目经理；2011年10月至2017年10月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高级审计员、审

计经理；2017年11月至2021年8月任珍宝岛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监；2021年9月至2022年

3月任公司财务副总监；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张会娟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784股，持有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45,133份，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24,487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牛朋飞先生：中国国籍，1982年生，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北京中岩大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行政管理部经理、证券管理部经理；2019年8月取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22年3月4日至2025年9月任公司证券管理部经理、

证券事务代表。 2025年9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牛朋飞先生持有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118,317份，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4,982股；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会秘书及证

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的要求。

张光海先生：中国国籍， 1966年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学士学位，一级注册建造师、高级

工程师。 1992年7月至2014年7月任北京综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4年8月至2017年

12月任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8年1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2025年9月起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张光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15股，持有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3,920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终止上海

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旗下基金

相关销售业务的公告

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长量”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5年9月12日起，双方终止基金代销业务合作

关系，即上海长量停止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销售相关业务。 本公司基金在上海长量已

无保有份额，投资者将无法通过上海长量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定期

定额投资等业务。 相关基金后续更新招募说明书或其他相关公告发布时将不再列示上海

长量相关信息，请投资者妥善做好交易安排。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97-0188

网址：www.xhfund.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招募说明书和基金

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1日


